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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海新航天、中洪电器地块位于镇江市扬中市经开区扬中大道西侧、环岛公路东侧，地块面积约33052.06m2。根据《扬中市经开区扬中大道西侧、环岛公路东侧地块规划条件》（扬规条（2022）35号），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
调查小组收集了地块历史卫星影像、扬中市村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地块规划条件及用地红线等资料，于2022年6月8日-10日对调查地块及周边进行了现场踏勘和快速检测，并对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管理部门）、兴隆社区工作人员（地块所在社区）、江苏大行临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地块收储单位）及地块周边常住居民等开展了人员访谈。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得知，调查地块在2012年以前为农用地，2012年地块被扬中市人民政府征收，至今未开发；地块现状主要为自然生长的杂草。地块内未发现暗沟、渗坑等，无外来堆土及固体废物堆存，未发现地下管线及地下储存设施，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现场快速检测结果未见异常，场地周边也没有重污染企业及可能的潜在污染源。
第一阶段调查结果表明场地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不存在确定的、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场地不属于污染地块，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不需要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